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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企业编制 1991 年会计

报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刘玉廷  骆家駹

新的外贸体制从今年 1 月 1 日起运行后，外贸企业

的会计报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使企业正确地编制

1991 年的会计报表，真实地反映外贸体制的运行情况

和企业最终财务成果，现就编制报表时应当注意的几个

问题，谈谈我们的认识。

一、承包本级以外出口任务的企业应单独编制会计

报表

根据经贸部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中央企业或地方

企业承包本级以外的出口任务，要单独编制会计报表，

本级会计报表中不再包括承包本级以外出口任务部分。

中央外贸企业承包地方出口任务，应单独编制承包地方

出口任务部分报表，上报地方有关部门，中央外贸企业

报表中不包括承包地方出口任务部分；地方企业承包中

央出口任务，也应单独编制承包中央出口任务的报表上

报有关公司，地方企业的报表中不包括承包中央出口任

务部分。

承包本级以外出口任务的企业单独编制的会计报

表，只报这部分任务的盈亏及分配有关内容，企业的资

产和负债等不易单独分开，不需单独编报。因此，企业

编制承包本级以外出口任务的报表包括：资金表（贸会

01 表）、利润（亏损）表（贸会 02 表）、商品流通费明细表

（贸会 03 表）、进出口主要商品销售利润（亏损）表（贸会

05 表一、二、三）、科目分析表（贸会 06 表）、利润分配表

（贸会 08 表）。贸会 01 表只反映承包本级以外出口任务

部分应收未收的奖励、补偿和补亏或应缴未缴的利润。

承包本级以外出口任务部分的减亏或超亏，要从承包本

级以外的有关报表中转出，然后，按财务隶属关系转入

企业本级负担。

企业编制承包本级以外出口任务部分的会计报表，

应以分帐记录为依据。

例：某中央外贸公司 1991 年度本级出口任务净亏

损 35万元，当年还贷 15 万元，提取出口奖励金 5万元，

国拨出口奖励金 7 万元，有偿上交中央外汇额度人民币

的补偿资金 25 万元，核定当年应由财政部门弥补亏损

包干指标 10 万元。承包地方出口任务部分亏损 20 万

元，提取出口奖励金 3 万元，上交中央外汇额度应得人

民币补偿资金 10 万元，应由地方财政或经贸部门弥补

的亏损 5 万元，国拨出口奖励金收入 4 万元。编制利润

分配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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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填列有关报表中的“外汇价差”和“上交中

央外汇额度补偿”项目

根据制度规定企业应在“外汇价差”科目下增设“中

央有偿使用外汇价差”子目，核算外贸企业出口收汇的

20%有偿上交中央所得到的人民币资金补偿。此项补

偿与地方政府等有关单位使用企业留成外汇和通过调

剂市场调出外汇属于同类性质，也是用于外贸企业以丰

补歉的。因此，超亏的企业“外汇价差”资金应全部用于

补亏；体现在“利润分配表”中“外汇价差弥补”项目之

内，贸会 01 表 101行“外汇价差”项目，贸会 06 表 32行

至 36行“外汇价差”及所属各项；以及贸会 08表附列资

料中“上缴中央外汇额度补偿”项目的“年末未补（交）数

栏”，都一律空置不填。

中央有偿使用外汇价差（或上交中央外汇额度补

偿，是企业外汇价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经营状

况有较大影响，为正确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最近经贸

部、财政部又进一步规定：“外汇价差”中的“中央有偿使

用外汇价差”，应于半年或年终无论是否超亏全部转入

“利润分配”，有关报表“外汇价差”项目的余额中不包括

有偿上缴中央外汇所得的人民币补偿资金。也就是说，

外贸企业编制半年或年度终了的会计报表时，对贸会

08表中的“外汇价差弥补”项目反映的中央有偿使用外

汇额度价差弥补的资金，包括本期已收和应收未收的上

缴中央外汇补偿资金总额，贸会 01 表和贸会 06 表中

“外汇价差”项目，均不包括上交中央外汇额度补偿。

三、关于“专项削价处理商品”有关项目的填列方法

今年 3 月份，国务院作出关于一次性削价处理积压

商品的决定。1991 年度的外贸企业会计报表（贸会 02

表）“内销”项下增设了“结转专项削价损失”项目，并在

贸会 05表（一）“内销”项下增设了“其中：专项削价处理

商品”和“结转专项削价损失”项目。下面举例说明其填

报方法。

例：某外贸公司 1991 年内销商品的销售收入 50万

元，销售成本 45 万元，内销商品流通费 1 万元，毛利 5

万元，营业税 10%。其中经批准销售专项削价商品的销

售收入 10 万元，销售成本 12 万元，结转待处理挂帐的

削价损失 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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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制订《实施

<总会计师条例>办法》

孙 格

鞍山市政府在《总会计师条例》发布实施后，积极结

合本地区实际，制订出了《实施 <总会计师条例 >办法》，

已于 1991 年 5 月正式颁布实施。

《鞍山市实施 <总会计师条例 >办法》有两个突出特

点：一是根据本市地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增

设了“年收入额在 500万元以上的事业单位，年销售收

入在 800 万元以上的小型企业和业务主管部门可设总

会计师”的内容，从而为本市地方小型企业和事业单位

设立总会计师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规定“总会计师的任职资格由市财政局审核。

正式任命或聘任后，抄送市财政局备案。”增加这一条款

的目的是在不违背《企业法》的原则下，帮助企业和主管

部门搞好对总会计师政治业务素质的审查。

该办法颁布半年来，鞍山市财政局积极推荐优秀人

选，帮助业务主管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配备总会计师。

该市自行车总厂连年亏损、财务管理不善，市财政局领

导深入该厂现场办公，主动提出帮助该厂在全市范围内

推荐总会计师人选。同时还主动与东北财经大学联系，

聘请有关专家、教授帮助该厂建立适合本厂的财务管理

制度和财务核算方法等，受到该厂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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